
岳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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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景毅委员:

您提出的 《关于规范法律咨询公司准入机制的提案》收悉。

作为提案会办单位,现就有关工作答复如下:

一、加强法律服务市场监督管理主要做法

一是规范登记行为。严格落实省市场监管局 (原省工商局 )

出台的 《关于规范法律服务企业经营范围登记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文件精神,在办理企业登记时,不得核准从事
“
律师服务

”
或
“法

律诉讼服务
”
等字样的经营范围。根据有关规定统一使用国家市

场监管总局制定的经营范围规范表述,涉及法律咨询服务的经营

范围统一表述为
“法律咨询 (不含依法须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

业务 )” ,该经营范围为一般性经营范围,市场主体可自主选择。

同时,贯彻落实新 《公司法》,注册资本由 “认缴”,改为 “实

缴
”,促进经营主体质量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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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加强日常监管。将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纳入
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
”
监管范围,严格按照 《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》及

有关规定,对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的登记事项和信息公示情况进

行监督检查,依法查处未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,未按规定公示

企业年度报告或者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等违法行为。扎实推

进信用监管,全面落实经营异常名录与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

管理制度,对被列为失信主体的法律咨询服务机构,依法限制

或禁止办理有关业务。去年,我局与市司法局、市公安局联合

发布 《关于开展法律咨询服务类经营主体专项整治工作的通

告》,并公布受理举报电话和邮箱,暂未收到有关投诉举报 ,

也未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违法线索。

三是加强广告监管。加大对传统媒体、网络媒介、户外广 告

的监测巡查力度,重点排查并依法查处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发 布以

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、误导消费者的违法广告行为。加

大行政指导力度,重点宣讲虚假广告的内容特征和法律责任,引

导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依法规范开展广告宣传活动。

四是加强稽查执法。我市司法行政部门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

展法律服务市场集中整治行动,重点打击查处了一批未经批准从

事律师事务所业务,冒充律师、法律服务工作者从事民事诉讼、

刑事辩护业务等违法行为。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司法机关、

医院等重点场所的执法巡查,依法查处未经设立登记从事营利性

法律咨询服务的无照经营违法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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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是加强宣传引导。我市司法行政部门积极加强宣传引导 ,

广泛运用基层法律服务站点、门户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平台阵

地,普及律师事务所和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在资质要求、业务边

界等方面的区别,指导群众企业根据实际需要更好选择法律服

务。同时,发布提示信息和举报电话,引 导群众选择正规合法

的法律服务机构,提醒广大群众警惕、举报假冒律师事务所和

律师非法从事依法须经许可法律服务业务的违法行为。我市市

场监管部门充分运用官网、官微等媒体平台开展 《公司法》《广

告法》 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 《行政许可法》 《无证无照经营

查处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宣传;积极推进 “以案释法”,开展典

型案例评选,通过典型案件发布和解读,起到警示震慑作用 ,

引导法律咨询公司等经营主体守法经营。

二、下步工作重点

一是持续严把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准入关,依法依规登记法

律咨询服务机构名称、经营范围等事项,对不符合规范要求的

不予登记。

二是加强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发布虚假广告、虚假宣传、价格

违法行等的监督执法工作,依法有效净化法律咨询服务市场,规

范市场经营秩序。

三是加强横向部门间的协调联动,联合市司法局等相关部门

共同做好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监管工作,不断促进法律服务行业持

续健康发展,构建法治良好的营商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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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积极做好意见反馈沟通工作,对于将法律咨询服务机构

从立法层面加强监管等建议,我局将把目前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监

管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关的意见建议向上级部门反馈,积极助推国

家有关部门出台相应管理规范。

感谢您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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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负责人:杨彦华

承办人及联系电话:李桥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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